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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18 年 1月 10日 

 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53.00万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年 12月 1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根据公司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

规定和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已完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授予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情况如下： 

1、授予日：2017 年 12月 1日。 

2、授予价格：本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13.22 元。 

3、授予人数：20人，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产品事业部经营班子成员及总

部各部门负责人。 

4、授予数量：53.00万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增发的本公司 A股普通股。 

（二）激励对象名单及实际授予登记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占预留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股本 

总额的比例（%） 

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产品事业部经营班

子成员及总部各部门负责人（20人） 
53.00 100% 0.05% 



在实际认购过程中，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其部分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 100 股。因此，公司实际向 20名激励对象授予 53.00万股限制性股票。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完成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以及激励对象与公司公布的

《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一致，未有调整。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至预留限制性股票解除

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多不超过 60 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限售期分别为 24 个月、36 个月和 48 个月。 

3、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分三期解除

限售，每期解除限售的比例分别为 33%、33%和 34%，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应与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绩效评价结果挂钩。具体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

例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3%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3% 

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

票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部分权益的授予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相应的授予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

日止 

34%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年 12月 26日出具了致同验字

[2017]第 351ZA0030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7 年 12月 21 日止新增注

册资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经该所审验，截至 2017年 12月 21 日止，公司

已收到 20名激励对象认缴的出资款人民币 7,006,600.00元，扣除中介机构费和

其他发行相关费用 10,000.00 元后，实际收到认缴资金净额 6,996,600.00，其

合计 53.00 100% 0.05% 



中新增注册资本 530,000.00 元，余额计 6,466,600.00 元转入资本公积。 

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86,628,700.00 元，股本

1,086,628,700.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7,158,700.00 元，累计

股本人民币 1,087,158,700.00 元。 

    四、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为 53.00万股，于 2018 

年 1月 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本次股份授予前，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346,602,063.00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1.90%。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原来的

1,086,628,700.00股增加至 1,087,158,700.00 股。本次授予完成后，控股股东

持 有 的 股 份 数 不 变 ， 合 计 占 公 司 限 制 性 股 票 授 予 完 成 后 总 股 本

1,087,158,700.00股的 31.88%，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数量（股） 

限售条件股份 5,054,700.00 530,000.00 5,584,70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81,574,000.00 0 1,081,574,000.00 

总计 1,086,628,700.00 530,000.00 1,087,158,700.00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增发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一定的

影响。董事会已确定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在 2017 年-2021

年将按照各期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比例和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总

额分期确认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 

按实际申请登记份额 53.00 万股测算，预计未来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为

646.60 万元，则 2017 年—2021年限制性股票成本摊销情况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17 年 

（万元） 

2018 年 

（万元） 

2019 年 

（万元） 

2020 年 

（万元） 

2021 年 

（万元） 

53.00 646.60  19.40 232.78 223.89 120.16 50.38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仅为测算数据，最终应以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成本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致同验字【2017】第 351ZA0030 号）。 

 

 

特此公告。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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